
　
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规 〔２０１９〕６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上海市推进海铁联运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上海市推进海铁联运发展工作方案»印

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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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推进海铁联运发展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«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»和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«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»,进一步

优化本市交通运输结构,推进集装箱公铁联运、海铁联运发展,努

力打造生态友好、清洁低碳、集约高效的绿色交通运输体系,全面

实现多式联运年均增长２０％、海铁联运年均增长１０％的任务目

标,结合实际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总体思路

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大力推进本市运输结构调

整,结合“生态之城”建设目标,坚持远近结合、统筹规划,通过内部

优化、外部助推,聚焦芦潮港站中心站功能作用发挥和上海港集疏

运体系优化,推动公路集装箱中短距离运输向铁路、水运方式转

移,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组合优势和整体效率,着力构建“宜

铁则铁、宜水则水、宜公则公”的综合运输服务格局,从建立协调机

制、成立经营主体、完善基础设施、优化运输组织、提升服务水平、

加强政策引导、推进信息化和数据共享等方面着手,促进海铁联运

加快发展,为本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,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,建设

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城市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.

二、发展目标

(一)近期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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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９年完成海铁联运箱量１２万 TEU,实现同比翻番(其中

芦潮港站８万 TEU,同比增长４倍).工作重点:调整场地布局、

对接目标城市、开行固定班列.

２０２０年完成海铁联运箱量２４万 TEU,实现同比翻番(其中

芦潮港站２０万 TEU,同比增长２．５倍).工作重点:拓展腹地城

市、完善运营模式、提升服务水平.

(二)远期目标

随着沪通铁路和外高桥铁路进港区加快建设投入使用、上海

铁路货运枢纽场站布局调整、港站一体化运输及集疏运组织优化

等措施落地,研究提出远期(２０３５年)目标:完成海铁联运箱量

１７５－３００万TEU,占全港集装箱吞吐量(按５０００－５５００万TEU)

比重为３．１８－５．５％,从２０２１年起实现年均增长１０％以上.

三、重点任务

(一)建立推进机制

海铁联运既涉及船公司、港口、铁路、集卡、货代等企业,也涉

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海关等中央垂直管理机构,保障海铁联运

高效有序运作,形成统一的协调统筹机制.建立由市交通委牵头、

市有关部门参加的市级层面协调推进机制,负责统筹本市海铁联

运发展工作,构建高效顺畅的海铁联运协调平台,确定海铁联运发

展目标、政策,推进海铁联运项目建设,协调解决海铁联运发展过

程中重大问题.

(二)成立经营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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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国资委会同久事集团、上港集团协调落实申铁公司持有

的芦潮港中心站５０％投资股权,在产权不变情况下,委托上港集

团管理、海铁联运公司经营等事宜.以实现芦潮港与洋山港区的

港站一体化管理为目标,成立由港口、铁路、船公司等共同出资组

建的海铁联运公司(经营主体、服务平台),负责芦潮港站日常运营

管理、海铁联运市场拓展、资源整合、模式创新,协同各方共同推进

海铁联运公共服务平台、信息平台建设,逐步完善海铁联运发展软

环境.在业务流程上,建立一次托运、一张单证、一次计费、一次保

险、全程负责的服务体系,为客户提供门对门、点对点一站式服务.

(三)补好当前短板

将芦潮港中心站部分装卸线路和堆场视作洋山港区的延伸

地,铁路集装箱到站视同进港,由海铁联运公司负责港站之间“最

后一公里”短驳运输,实现港站操作管理一体化,切实提高运营效

率.结合生产计划,采取“削峰填谷”方式,合理安排短驳时间,缓

解东海大桥交通压力.中铁集上海分公司停止对外签订或续签场

地租赁合同,并根据业务发展需要,及时做好场地清理、腾退工作.

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交通委等部门指导海铁联运公司结合外高桥

铁路进港专用线建设,组织筹划集装箱中心站规划建设,就上海南

港与沪通、沪乍杭等铁路线连接、与洋山水上穿梭巴士开通等进行

研究,进一步完善芦潮港集疏运体系,推进临港地区多式联运体系

建设.

(四)优化运输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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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海铁联运公司结合海铁联运箱源目标市场,研究提出开行

海铁联运班列线路的需求.近期主打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丹阳、南京

等短距离班线客运化开行,同步开展合肥、蚌埠、徐州等中短线业

务,逐步培育成都、郑州等长线业务;会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研

究开行“多式联运班列”或直达列车,服务内陆主要箱源地与上海

港之间的往返集装箱运输,灵活采用多种组织模式,优先满足海铁

联运发展需要.鼓励船公司在内陆箱源地设置提还箱点,由中远

海运集团提前在铁路场站储备空箱,方便客户在内陆提箱,节约客

户物流成本.铁路部门提供铁路箱下水业务,实现海运箱和铁路

箱的“互使互换”,减少空箱调运时间和费用.充分发挥中远海运

集团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集开展多层次交流合作

的优势,以海铁联运公司为平台,依托现有战略合作协议,进一步

加强上海地区在中欧班列和国内海铁联运的战略合作;以推动集

装箱互使、场站投资、线路产品为抓手,加强海铁联运合作和发展.

(五)落实优惠措施

铁路、港口、船公司等既有各方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,实现不

低于其它港口海铁联运享受的优惠幅度.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对

开通海铁联运班列的经营人,依申请对管内实行铁路运输费最高

下浮５０％(管外３０％)、装卸费下浮３０％－５０％的优惠;对全程提

单中转重箱的空箱回程运费,享受空重联运的优惠.铁路场站给

予海铁联运船公司集装箱空箱最长３０天的免费堆存期.上港集

团对海铁联运中转重箱(全程提单)实施大船装卸费３５％或更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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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优惠,并确保海铁联运集装箱优先装船.中远海运集团对海

铁联运集装箱给予全程运价优惠５０－１００美元/TEU,确保上海

港干线船舱位、优先接转中远海运集团干线船,通过在内陆铁路场

站提供全程多式联运服务,签发全程联运提单,鼓励客户选择海铁

联运.

(六)出台扶持政策

按照“铁路让一点、企业担一点、政府补一点”和“明确目标、补

强短板、综合施策、市场机制”的原则,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交通

委、市财政局等部门、单位研究形成相应扶持政策.以上海国际航

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为渠道,通过修订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»,增加支持运输结构调整、促进节能减排、推进海

铁联运发展等内容,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.政府扶持政策可先试

行两年,经评估后进一步完善.由市交通委会同市财政局等部门、

单位研究制定相应考核办法,并承担日常监管报告和考核责任.

本方案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６月

３０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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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察委,
市高法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印发


